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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招标文件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

及有关法规，山东鲁运新材料有限公司招标委员会拟对山东鲁运新材

料有限公司新建 30万吨/年预焙阳极及余热综合利用项目。钢结构厂

房（优先考虑就近公司）公正公平透明的招标办法，在网上公开招标。

（一）标书编号：SDLY－2024—002

（二）招标内容：上传钢结构厂房图纸。就按公司提供的图纸做预算。

执行山东省最新定额预算（按吨计价）总价。取费标

准：二级资质。未尽事项，中标后增加（底漆，面漆，

防火涂料，维护系统等等）。2--3家中标后。进行商

务谈判和对投标企业调研。对于和标书不符的企业

（虚报，瞒报，经营不善）的，本公司有权终止合

作。

（三）付款方式：根据投标公司生产和运营情况，提出付款方式。（合

法合规）。

二、投标人须知

（一）投标企业的标书：参加项目投标的单位双资质和业绩复印件以及荣

誉证书复印件，详细的清单工程量（主材）及（辅材）和（耗材）备注内

容表，越细越好。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复印件，授权委托书盖章（具备法律

效力）。

（二）投标资格：省内具有设计、生产、安装资格，并具有独立订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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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的权利和圆满履行合同的能力的单位，于招标项目不符的投标单

位。初审不通过。

（三）投标书的有效期：从中标之日起 30 日内有效。

（四）投标书封条上须写明：

（1）投标企业的名称，法人和法人委托人姓名和身份证号。

（2）在投标书封套加盖公司章

（五）开标现场：

招标委员会定于 2024年 9月 3 日 10：00时在山东鲁运新材料有限

公司会议室召开开标大会，请投标公司派法人或法人委托人参加。

（六）中标单位的标书内容：

投标单位必须具有招标项目要求相符合的生产和安装资格及证件、

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企业行政章），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原证

件、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等证件，预算总价和付款方式。

（七）投标保证金：金额：1000 元

单位：山东鲁运新材料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菏泽郓城支行

账号：1609002719200733368

（八）投标方应支付的费用：

1、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费用。

2、投标人在交投标文件前，应向招标委员会交投标保证金，

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由招标委员会 2日内原额退还。

（九）其他说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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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如遇中标人违约，可从差额初选中标人中重新选择中标人，

并组织双方签订技术和经济合同，或重新招标。

2、进入会场后投标人应主动将手机调到静音并亲自放到手机

存放处。

3、投标人进入会场登记并将标书放置会议桌上

4、会议地点：山东鲁运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

5、联系电话：16658922022

6、邮箱：16658922022@163.com

(十) 费用承担：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。投标单位

应承担其编制投标文件以及递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。无论投

标结果如何，招标单位对上述费用不负任何责任。

(十一) 保密：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

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，违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

并签订图纸保密承诺书（承诺书在招标公司链接附件）

(十二) 语言文字：

①除专业术语外，与招标投标有关的语言均使用中文。必要时使

用专用术语，并附有中文注释。

②投标文件应使用中文编制，投标文件中必须使用其他文字时，必

须附有中文译本。对于未附有中文译本和中文译本不准确的投标

文件，由此引起的对投标人不利后果的，招标人概不负责。

(十三) 计量单位：所有计量单位均采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

位》。投标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，除招标文件中有特殊要求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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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。

(十四) 踏勘现场:投标人自行对工程施工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勘察。除

招标人的原因外，投标人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

亡和财产损失。

(十五) 投标有效期：在投标人须知附表的投标有效期内，投标人不得要

求撤销或修改其投标文件。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，

招标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。投标人同意延

长的，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，但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

改或撤销其投标文件;投标人拒绝延长的，其投标失败，但投标人有

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。

(十六) 解释权：以上所有条款解释权归山东鲁运新材料有限公司所有。

山东鲁运新材料有限公司(盖章)

2024 年 8 月 28 日


